
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10年 

寒假實習生申請單暨自傳履歷表 
 

姓名  學   校 
(請寫全銜) 

 
 

 

 

 

請貼最近二寸半

身正面脫帽彩色

照片 

性別  系所/年級 
(請寫全銜) 

 

身份證字號/ 
護照編號  實習期間 

民國     年    月   日 

至 

民國     年    月   日 

(請填寫實際能實習期間) 

若未獲得本館宿舍是否

仍願意來館實習？ 
(此項必填作為錄取參考) 

 
□願意 
 
□不願意 

聯絡電話 

 

電子信箱  
實習生緊急聯

絡人暨 
聯絡方式 

 
姓名： 
 
關係： 
 
電話： 
 
手機： 

通訊地址  

最想實習的組室
及實習內容 

(依序填寫前三
項志願，超過三

項無效) 

請看完「報名資格條件表」後，再依具備條件與興趣填寫前三志願，本館

依所填志願將申請單送該單位審查。 

1.               組；實習內容： 

2.               組；實習內容： 

3.               組；實習內容： 

(填寫範例：企劃研究組；實習內容：B4：認識海洋環境賀爾蒙污染物等。) 

*錄取名單預定於 109 年12月11日前公布於本館網站

(http://www.nmmba.gov.tw/)，請自行上網查詢。 

經歷 
(實習過 
的單位) 

 
考取證照 

(外國語文或
潛水等證照) 

 

指導老師 
(館方填寫)  

宿舍管理員 
(館方填寫) 

領取學員證 

(實習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) 

宿舍床位編號： 

□無申請宿舍 

簡要自述與介紹(自傳) 

http://www.nmmba.gov.tw/


 

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為辦理寒暑假實習生業務之特定目的，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

第8條規定，在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告知下列事項，請詳閱。 

一、 因辦理寒暑假實習生甄審作業、實習結束後製作實習證明書及確保實習期間安全，爰依據國

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」，需蒐集您以下的個人

資料： 

1. Ｃ○○一 辨識個人。例如：姓名、住址、住家電話號碼、行動電話等。 

2. Ｃ○○三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。例如：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護照號碼。 

3. Ｃ○一一 個人描述。例如：年齡、性別、出生年月日、出生地、國籍等。 

4. Ｃ○二三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。例如：家庭其他成員或親屬、父母等。 

5. Ｃ○五二 資格或技術。例如：學歷資格、專業技術、特別執照（如飛機駕駛執照）等。 

6. Ｃ○八八 保險細節。例如：保險種類、保險範圍、保險期間等。 

二、個人資料使用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1. 期間：自蒐集日起至當年度辦理完整個實習生業務(含實習生徵選、確認實習回復及製作

實習證書)結束後1個月內，本館即停止處理及利用；惟相關電子資料及紙本資料，將依據

本館「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」所規定於3年後進行檔案銷毀作業。 

2. 地區：僅限於本館所在地區。 

3. 對象：本館承辦實習生業務人員及實習指導老師。 

4. 方式：將以紙本或電子方式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已閱讀並接受上述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親筆簽名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填表說明： 

一、 申請單上之實習期間，請填寫實際可以實習的期間，錄取後才表示有幾天或幾周無

法實習者，在實習開始前老師有權換人，在實習開始後視為請假或曠實習天數。如

請假天數過多，老師有權不准假─依本館實習規範第7條：未請假及請假未准，每曠

實習一天，扣實習成績總分三分，累計達7天者，本館取消其實習資格，不發給實

習證明書；另依本館實習規範第4條：缺實習日數不得超過該梯次實習期間四分之



一，否則視同自動放棄實習，不發給實習證明書。 

二、 實習期間本館能提供的宿舍床位有限，無法滿足所有實習生皆住宿的需求，申請單

上「若未獲得本館宿舍是否仍願意來館實習？」此項必填，作為錄取參考，但請考

量自身情況。另外本館地處偏遠，交通與食宿較不便利，申請前請多加考慮。 

 


